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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要點總說明 

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彈性學制，培養跨領域人才，本校依據教育部 115年 2月 4日臺

教高(二)字第 1152200301Q號本校跨域彈性修業計畫核定函辦理跨域彈性修業之法規訂定，

並依計畫指定增列「跨領域學士學位」。為辦理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事宜，本法規依本校

參與教育部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暨本校跨領域學士學位設置準則規

定，訂定「臺北市立大學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相關跨領域學

士學位修業規定並於本要點載明。 

本設置準則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之立法目的及執行依據（第一點）。 

二、本計畫之申請資訊（第二點）。 

三、本計畫核准修讀人數之參照法規（第三點）。 

四、本計畫取得學位之修課規範（第四點）。 

五、本計畫執行模式及兼充科目學分之規定（第五點）。 

六、本計畫上課方式及收費標準（第六點）。 

七、本計畫選課及成績處理規定（第七點）。 

八、本計畫學生於原學系或跨領域學士學位擇一取得學位之規定。（第八點）。 

九、本計畫放棄資格時程（第九點）。 

十、本計畫放棄選讀之選課及學分採計規定（第十點）。 

十一、本計畫延長修業年限條件（第十一點）。 

十二、本計畫放棄選讀後之學分學程證書規定（第十二點）。。 

十三、本計畫修讀學位之成績表及證明文件註記（第十三點）。 

十四、本計畫取得學位之學位證書註記方式（第十四點）。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之相關規定參照（第十五點）。 

十六、本要點法定生效程序（第十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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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要點 

為因應教育部政策及本校跨

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執行，爰

訂定本法規。 

條 文 說 明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事

宜，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士學位設置準則（以下簡稱準則），訂定本

要點。 

本點規定本要點之立法目的

及執行依據。 

二、本校學士班學生至遲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不

含延長修業年限），得依本校行事曆或公告之申請期限提出申

請，經跨域彈性修業中心審查通過後，將核准名單彙送註冊組

登錄。 

每位學生以核准一跨領域學士學位為限。 

本點規定申請資訊。 

三、 核准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人數，依準則規定辦理。 本點規定核准修讀人數之參

照法規。 
四、跨領域學士學位設有五個專業領域課程模組及一個學生自主提案模

組，每一模組設定四個學分學程，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應外加

修習所規定專長領域課程模組或自主提案模組至少60學分，以取得

跨領域學士學位。 

學生如放棄以原學系畢業而以跨領域學士學位畢業，畢業總學分數

不得少於128學分，且應修滿校共同必修 28學分、專長領域課程

模組或自主提案模組 60學分、選修課程 40學分。 

依本校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

畫，本點規定取得學位之修

課規範。 

五、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其已修習及格之本學系系訂必修科目

若與跨域模組指定科目性質相同者，由跨域彈性修業中心決定得否

兼充為加修學系之科目學分，最高以10學分為限；其已修習及格

之跨域模組指定科目若與本學系系訂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由本學

系決定得否兼充為本學系之科目學分，最高以10學分為限。如有

不得兼充，或兼充後學分不足者，應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 

為提高學生申請誘因，本點參

考雙主修兼充科目學分之規

定，並以 10學分為兼充上限。 

六、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課程，以採隨班附修為原則。於規定修

業年限內如需另行開班，修讀學生應繳交學分費；其因修讀跨領域

學士學位而延長修業年限者，依大學日間部延修生學分費收費標準

收費。 

本點規定上課方式及收費標

準。 

七、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本學系與跨領域學士學位

所屬模組課程，學分與成績應合併計算；其選課與成績，應依照本

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本點規定選課及成績處理同

比照現行作業。 

八、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已符合本學系應屆畢業資格，但未能

修畢跨領域學士學位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向跨域彈性修業中

本點規定學生本學系或跨領

域學士學位擇一取得學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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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出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已符合跨領域學士學位規定畢業資

格，但未能修畢本學系科目與學分者，應辦理延修或得放棄原學

系，以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畢業。 

情況。 

九、 申請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第一學期應於十二月二十五日

之前、第二學期應於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向跨域彈性修業中心提出。

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一) 經碩士班入學考試列為備取生者，至遲應於接獲確定遞補錄取

通知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二) 因所選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本學系及加修學系畢業

資格者，至遲應於該不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起五個工

作日內提出。 

(三) 因其他特殊情況，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同意者。 

學生經核准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後，不得要求回復其修讀資

格。 

本點規定放棄資格時程。 

十、 學生不得以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為由，於加退選或停修期

限截止後要求補辦退選、停修。 

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後，其已修習及格之跨領域學士學

位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本學系選修學分，應經本學系系主任認定。 

本點規定放棄選讀之選課及

學分採計規定。 

十一、 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

畢本學系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跨領域學士學位應修科目

與學分者，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期或一學年，若仍未能修畢跨領

域學士學位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則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本點規定延長修業年限條件。 

十二、 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者，其已修及格之科目與學分

如已達所屬學分學程規定，得准核給學分學程證書，不另授予學

位。 

本點規定放棄選讀後，如符合

任一學分學程規定，得核給學

分學程證書。 

十三、 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

件，均應註明跨領域學士學位名稱。 

但放棄、取消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者，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

之證明文件僅註記取得學位學系之名稱；退學者，其歷年成績表及

相關之證明文件均不予註記。 

本點規定修讀學位之成績表

及證明文件註記。 

十四、 修畢跨領域學士學位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取得跨領

域學士學位畢業資格者，其本學系學位名稱與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位名稱（含領域名稱）併列於其學位證書內。 

本點規定取得學位之學位證

註記方式。 

十五、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本點規定本要點未盡事宜之

相關法規參照。 

十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本點規定本要點法定生效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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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要點 

115年03月31日114學年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115 年 05 月 05 日 114 學年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事宜，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士

學位設置準則（以下簡稱準則），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學士班學生至遲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得

依本校行事曆或公告之申請期限提出申請，經跨域彈性修業中心審查通過後，將核准名

單彙送註冊組登錄。 

每位學生以核准一跨領域學士學位為限。 

三、 核准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人數，依準則規定辦理。 

四、 跨領域學士學位設有五個專業領域課程模組及一個學生自主提案模組，每一模組設定四個學

分學程，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應外加修習所規定專長領域課程模組或自主提案模組至少

60學分，以取得跨領域學士學位。 

學生如放棄以原學系畢業而以跨領域學士學位畢業，畢業總學分數不得少於128學分，且應修

滿校共同必修28學分、專長領域課程模組或自主提案模組60學分、選修課程40學分。 

五、 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其已修習及格之本學系系訂必修科目若與跨域模組指定科目性質

相同者，由跨域彈性修業中心決定得否兼充為加修學系之科目學分，最高以10學分為限；其

已修習及格之跨域模組指定科目若與本學系系訂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由本學系決定得否兼

充為本學系之科目學分，最高以10學分為限。如有不得兼充，或兼充後學分不足者，應指定

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 

六、 學生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課程，以採隨班附修為原則。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如需另行開班，修

讀學生應繳交學分費；其因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而延長修業年限者，依大學日間部延修生學

分費收費標準收費。 

七、 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本學系與跨領域學士學位所屬模組課程，學分與成

績應合併計算；其選課與成績，應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八、 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已符合本學系應屆畢業資格，但未能修畢跨領域學士學位規定

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向跨域彈性修業中心提出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以本學系資格畢

業。 

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已符合跨領域學士學位規定畢業資格，但未能修畢本學系科目

與學分者，應辦理延修或得放棄原學系，以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畢業。 

九、 申請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第一學期應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第二學期應於五月

二十五日之前向跨域彈性修業中心提出。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一) 經碩士班入學考試列為備取生者，至遲應於接獲確定遞補錄取通知之翌日起五個工作

日內提出。 

(二) 因所選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本學系及加修學系畢業資格者，至遲應於該不

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三) 因其他特殊情況，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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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經核准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後，不得要求回復其修讀資格。 

十、 學生不得以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為由，於加退選或停修期限截止後要求補辦退選、

停修。 

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後，其已修習及格之跨領域學士學位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本

學系選修學分，應經本學系系主任認定。 

十一、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本學系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而

未修畢跨領域學士學位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期或一學年，若仍未能修

畢跨領域學士學位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則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十二、放棄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者，其已修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所屬學分學程規定，得准

核給學分學程證書，不另授予學位。 

十三、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生，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件，均應註明跨領域學士學位名

稱。 

但放棄、取消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資格者，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件僅註記取得學位

學系之名稱；退學者，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件均不予註記。 

十四、修畢跨領域學士學位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取得跨領域學士學位畢業資格者，其本

學系學位名稱與跨領域學士學位學位名稱（含領域名稱）併列於其學位證書內。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